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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

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

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

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

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

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

满足出具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

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我们执行本项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被评估企业相关资产价

值进行估算并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我们不会为当事人的决策承担责

任。我们提请委托方和相关报告使用者注意，评估结论不应该被认为是

被评估资产在市场上可实现价格的保证。恰当使用评估结论是相关报告

使用者的责任。 

七、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

使用者应完整使用评估报告，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资产评

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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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进行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全部股东权益 

（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要 

  天审津联评字[2014]第033号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

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现有股东拟进行股权转让事宜，天士力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市天审津联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

及的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全部股东

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工作，以便为上述事宜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

序，本公司的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等必要

的评估程序。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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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和收益法。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收

益法综合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成本法）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评估为

393,521,287.82 元。 

（收益法）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评估为

415,366,700.00元。 

成本法侧重企业形成历史和现实所需的成本；收益法是在预期企业未来收益基

础上做出的，运用收益法评估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企业未来

的盈利能力，有许多因素决定（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决策，企业产品创新程度，企业

竞争和产品竞争程度，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等），收益法预测结果代表企业真实的

发展状态。评估人员决定以收益法作为评估价值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收益法）市场价值结果为：415,366,700.00 元，(大写

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仟柒佰元整) 

资 产 评 估 汇 总 表（成本法） 

  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序

号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

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10,512,910.39 10,512,910.39   

应收票据  95,032,197.44 95,032,197.44   

应收账款  1,139,801,428.29 1,139,801,428.29   

应收利息  205,730.83 205,730.83   

其他应收款  128,751,465.18 128,751,465.18   

预付款项  19,732,010.41 19,732,010.41   

存货  19.204,487.79 19.204,487.79   

其他流动资产  17,766,830.85 17,766,830.85   

流动资产合计  1,431,007,061.18 1,431,007,061.18   

非流动资产 5     

长期股权投资  145,399,554.51 145,399,554.51   

固定资产原价 6   62,928,361.79     

减：累计折旧 7   21,824,152.47    

固定资产净值 8   41,104,209.32    51,104,209.32  10000000.00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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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评估市场价值。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

该公司处于持续经营中。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 2013年 12月 31日至 2014年 12月

30日，且在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

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

评估报告书全文。 

在建工程  4,731,000.00 4,731,000.00   

无形资产  4,514,428.60 4,514,428.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29,073.79 15,029,073.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1,250.00 251,25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 211,029,516.22 211,029,516.22   

资产总计 14 1,642,036,577.40 1,652,036,577.40 10,000,000.00 0.61% 

流动负债 15     

应付账款  1,204,967,250.26 1,204,967,250.26   

预收账款  10,396,263.01 10,396,263.01   

应付职工薪酬  2,093,331.23 2,093,331.23   

应交税费  17,061,133.38 17,061,133.38   

其他应付款  23,997,311.70 23,997,311.70   

流动负债合计  1,258,515,289.58 1,258,515,289.58   

非流动负债 16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计 17 1,258,515,289.58  1,258,515,289.58    

净资产 18 383,521,287.82  393,521,287.82  10,000,000.0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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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拟进行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全部股东权益 

（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审津联评字[2014]第033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审津联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和收益法的评估

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

项目所涉及的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月 31日）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本次评估委托方、产权持有者：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3、法定代表人： 闫凯境 

4、注册资本：壹拾亿零叁仟贰佰捌拾肆万贰仟陆佰伍拾肆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号：120000000001246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6、成立时间：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7、营业期限： 1998年 04月 30日 至 2050年 01 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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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滴丸剂、颗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片剂、丸剂的生产；汽

车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一)被评估单位简介 

1、名称：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 

3、法定代表人： 吴迺峰 

4、注册资本：柒仟玖佰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柒仟玖佰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20113000035631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辰分局） 

6、成立时间： 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    

7、营业期限： 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 至 二 0一九年六月九日 

8、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

品、日化用品、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模具、塑料原料批发兼零售；保健食

品（硬胶囊类、软胶囊类、颗粒类、片剂类、口服液类、袋泡茶类、保健酒）批发

兼零售；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针）、输液器（针）、角膜接触镜及护理液、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中医器械、普通

诊察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家用血糖仪及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避孕套批

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

营，国家有专项经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9、企业历史沿革及现况：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6 月 9 日成立，营业期限至 2019

年 06月 09日。前身是天津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2005 年进行集团改制为天津天士

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一个核心带两翼”的集团发展

战略，逐步形成以现代中药、化学药、植物药等的天士力各品类品牌销售体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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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追求天人合一，提高生命质量”的企业理念，以实现“创造健康，人人共享”

为己任，突出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整合品牌营销模式，通过机制创新、管理创新、

营销模式创新，加速多产品跨越发展，不断提升天士力大健康品牌价值。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独立经营，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天士

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宝士力臵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

为 79,000,000.00 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企业，公司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

城，主要致力于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品、

日化用品、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模具、塑料原料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硬

胶囊类、软胶囊类、颗粒类、片剂类、口服液类、袋泡茶类、保健酒）批发兼零售

等业务。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以专业化分公司和区域性医药分销、物流配送、药品

零售连锁相结合，充分整合资源，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营销网络，相继在

广东、北京、辽宁、山东、陕西、湖南、天津等地成立了 11 家子公司。截止 2013

年 12月 31日，我公司销售额 1,078,876.16万元,净利润为 11,398.60万元。 

由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金额 5,530.00 万人民币，占股权比例

70.00%。 

由天津宝士力臵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金额 2,370.00 万人民币，占股权比例

30.00%。 

   由北京中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润验字（2003）第 015

号）。 

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处于持续经营中。 

10、该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25,470,101.00 1,280,358,735.12 1,642,036,577.40 

总负债 635,367,784.71 998,808,521.56 1,258,515,289.58 

所有者权益 190,102,316.29 281,550,213.56 383,521,287.82 

主营业务收入 2,537,042,908.85 3,850,816,895.94 4,917,471,202.69 

主营业务成本 2,410,963,218.45 3,590,642,581.55 4,595,178,566.91 

利润总额 68,349,652.44 122,730,348.88  136,680,990.83  

所得税 21,165,829.08 31,282,451.61 34,709,9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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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7,183,823.36 91,447,897.27 101,971,074.26  

  

2013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报告文号为天健审（2014）第 2406号。 

 11、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一） 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 

会计期间：公历年度为会计年度，即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记账本位币：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

原则。 

存货主要分为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 

低值易耗品一次性摊销法： 

公司执行的折旧办法为：直线法。估计残值率 5%。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

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税项：增值税税率为 17%，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二）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出让方）：天津宝士力臵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受让方）：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宝士力臵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30%股权转让给天士力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2、天津宝士力臵业发展有限公司 

3、相关国家管理机关及单位、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的唯一目的是为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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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所涉及全部股东权益（全部资产、全部负债）在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 月

31日）市场价值评估，为办理以上相关事宜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为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相关全部负债，具体

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截止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1,642,036,577.40元，

账面总负债为 1,258,515,289.58元，账面净资产为 383,521,287.82 元。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范围一致。 

委托评估资产在（评估前）的账面价值金额如下： 

                                                                   人民币元 

项目 
序

号 
帐面价值 

  A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10,512,910.39 

应收票据  95,032,197.44 

应收账款  1,139,801,428.29 

应收利息  205,730.83 

其他应收款  128,751,465.18 

预付款项  19,732,010.41 

存货  19.204,487.79 

其他流动资产  17,766,830.85 

流动资产合计             1,431,007,061.18 

非流动资产 5  

长期股权投资  145,399,554.51 

固定资产原价 6  62,928,361.79 

减：累计折旧 7  21,824,152.47 

固定资产净值 8   41,104,209.32 

在建工程  4，731,000.00 

无形资产  4,514,428.60 

开发支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29,073.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1,250.00 

长期待摊费用   

非流动资产合计 9 211,029,516.22 

资产总计 14 1,642,036,577.40 

流动负债 15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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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204,967,250.26 

预收账款  10,396,263.01 

应付职工薪酬  2,093,331.23 

应交税费  17,061,133.38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3,997,311.70 

流动负债合计  1,258,515,289.58 

非流动负债 16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计 17 1,258,515,289.58  

净资产 18 383,521,287.82  

2013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报告文号为天健审（2014）第 2406号。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该价值类型是建立在企业持续经营，且企业目前管理层、主营业务等不发生重

大变化情况下的价值定义。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13年 12月 31日。 

一切计价标准均为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所有资产均为基准日实际存在的资

产。 

此基准日是距评估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为接近的日期，且易取得评估资料，

由委托方根据工作计划确定。 

六、评估依据 

我们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

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评估经济行为依据 

1、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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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津国资产权[2007]第 40 号《天

津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4、有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财政部财企[2004]20号文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

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 

2、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89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等 7项资产评估准则的通知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12]248号《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协[2003]18 号《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指导意见》 

5、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7]169号《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

行）》 

6、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08]218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7、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10]214号《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 

8、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评协[2011]227号《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四)评估权属依据 

1、汽车机动车行驶证 

2、房屋产权证书 

3、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五)评估取价资料 

1、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等 

2、《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考手册》（第二版） 

3、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会计报表 

4、建筑（建造市场价格）及建筑材料出厂价格调查资料 

5、本评估机构内部评估资料 

(六)参考资料及其它 

1、产权持有者、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2、2013年 12月 31日相关出具审计报告 

七、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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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此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特点，本次评估主要采用了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和收益法。 

(一)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成本法）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臵成本，后估测被评估资

产已存在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并将其从重臵成本中扣

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导向，对企业各单项资产分别根据

其实际情况选用恰当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评估。具体的说，是在进行清查核实

资产和相关负债以及充分询价的基础上，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线索分别根据

不同类型资产及相关负债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评定估算，然后对

各单项资产的评估结果进行加和处理并综合考虑得出被评估方的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 

成本法：是指在现实条件下重新购臵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

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

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

法。 

重臵成本（固定资产-电子产品、运输设备）确定：通过市场询价可取得

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电子产品的最新成交价格。依据市场报价适当考虑实际

交易条件和运输、安装、调试等费用对价值的影响进行调整确定最终的重臵

成本价值。 

重臵成本（固定资产-建筑物）确定：通过市场询价取得固定资产-建筑物

的最新建筑工程建造价格。考虑工程实际建造（支付建筑材料、工程造价施

工费用及各项税费支出）和工程设计、工程安装、工程机械施工费用进行调

整确定重臵成本价值。 

成新率%：在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对评估对象的结构、特点，外观的新旧

程度，竣工时间、已经使用年限、生产强度、运行状态、维护保养状态和环

境条件等均进行了综合分析，确定其成新率%。 

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电子产品、建筑物评估价值=∑（单位运输设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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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建筑物重臵成本*成新率%）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

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全部净资产评估值＝各单项资产评估值之和－负债评估值之和 

（二）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

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市场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与可

比较的参考企业即在市场上的可比企业进行比较，以参考企业的交易价格为

基础，加以调整修正后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常用的两种市场法：参考企

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 

参考企业比较法：指通过对资本市场上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或类似行

业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进行分析，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

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并购案例比较法：指通过分析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的公司

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获取并分析这些交易案例的数据资料，计算适当

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评估对象

价值的方法。 

市场法：以市场实际交易为参照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允市场价值，

具有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取材快捷的特点。但运用市场法需要获得合适

的市场交易参照物。 

由于在市场上不能找到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地位或类似制药企业（公司）

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故本次评估工作没有采用市场法进行。 

 (三)收益法： 

收益法是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

评估方法。 

1、未来收益折现模型的确定：根据获得资料的情况，以及评估对象未来

收益的特点，确定采用有限年期、年收益可变的评估模型。该模型可表达为

如下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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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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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企业的经营性资产收益现值 

RI（i=1—5）------企业未来五年的年收益 

R6------企业第六年收益额 

r--------折现率和本金化率 

2、未来收益额及其变化程度的确定：通过对被评估单位历史和现实经营

状况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可能影响未来收益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评价，选取

净利润或净现流作为收益指标，调整确定未来收益额及其变化程度。 

3、未来收益期限的确定：根据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预测的未

来收益划分为可预测期和不可预测期，确定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期限为有期限年

期。 

益率指标作为确定收益率的主要依据，并结合同行业企业社会平均收益

率水平与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等情况进行分析调整。 

5、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局允许经营时

间）可知，本次评估的收益年限取为未来期限6年。 

（1）针对委托方提供的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历史财务报表

以及未来经营期间预测资料，结合市场搜集的行业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研

究和整理，形成被评估（项目）所需的各项数据资料； 

（2）根据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从技术

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及管理风险等方面综合确定风险报酬率，采用

社会平均收益率模型估测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在运用净收益-

折现率法求折现后所获得的市场价值。 

（3）据以上所得参数，运用收益法数学模型计算以上天津天士力医药营

销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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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折现率，亦称贴现率，是用以将药品销售取得（净利润）的未来收

益还原（或转换）为现在价值的比率。可见，折现率的实质是一种投资报酬

率。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投资者的无风险报酬，相当于

购买国库券和政府债券的利息，其报酬率称为无风险利息率。二为投资者的

风险溢价（或称风险价值），即投资者冒着不能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的风险所

要求的补偿，其报酬率称为风险报酬率。这些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利息率风

险和市场风险三种。这样投资报酬率，即（折现率）也可视为无风险报酬率

加上风险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即是在不考虑风险报酬情况下的利息率，一

般是指国库券或政府债券利率，在我国还可指银行存款定期利率。风险报酬

率需要考虑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折现率是反映项目

风险程度的参数。根据当前国债收益率、银行利率、本项目所处行业、项目

本身风险等情况，予以确定。 

（5）我们根据以上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因素

风险，从营运风险、市场风险、及管理风险等方面综合确定风险报酬率，确

定本项目的折现率取为20%(含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净资产收益率良好值为

16%,企业经营风险2%,市场变化风险2%)。 

（6）根据以上所得参数，运用（收益法）计算市场价值。 

5、评估值的确定：根据按以上方法确定的未来收益额、收益期、收益率

等参数，运用已选定的未来收益折现模型，计算得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价

值。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范围、评估目的和评估人员所收集的资料，本项目只能采

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与收益法综合计算其市场价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接受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后，针对本项目的特点，为了保证评估

质量，结合以往从事评估工作的经验，按照评估范围内企业资产的特点，准备了相

关材料并拟定了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了解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的基本情况，明

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等重要事项。根据评估

业务具体情况，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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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评估机构决定承接评估业务。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接受项目委托，与委托方签署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评估计划 

选派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组，确定评估的具体步骤、时间进度、人员安

排和技术方案等评估重点工作，编制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估资产进行适当的现场调查，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

申报资产，验证评估申报资料，检查核实资产、了解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

况，资产的技术状况、使用情况、质量和损耗程度，形成勘查记录。 

（五）收集评估资料； 

注册资产评估师要求委托方提供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详细资料，并对委托方所

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验证；通过询问、函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等方式进行调查，

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查阅相关资

料，开展市场调研和价格咨询，收集市场信息，包括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

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

关部门获取的资料等。 

（六）评定估算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

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

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等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根据所采用

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

对形成的初步评估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最终评估结论。 

（成本法)评估过程 

1、关于资产的评估过程 
①货币资金: 

本次评估的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库存现金评估：对存放于该单位财务室保险柜的现金，评估人员将其与现

金日记账余额与总账余额核对，经实地监盘，编制库存现金盘点表，以核实无

误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为 3,660.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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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评估：评估人员首先将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与总账、银行电子对

账单核对，复核企业编制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值确定

评估值为：10,411,743.89 元（共 9 个银行账户，详见后附银行存款评估明细表）。 

其他货币资金评估：评估人员根据其他货币资金明细表，以核实无误后的

账面值确定评估值为 97,505.65 元。（为借记卡和保证金）  

②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在复核被评估企业财务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欠款内容、时间、金额、

未能及时收回的原因等情况并逐户进行调查、分析、评价和函证，对是否能够收回的可能

性作出判断，然后根据核查结果确定其评估值为：128,751,465.18 元。 

其中，主要往来单位： 

A、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34,500,000.00元   

                                                        （占27%） 

B、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0.00元 

                       （占23%） 

 C、辽宁天士力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00.00元 

                       （占23%） 

③在建工程评估： 

在建项目为 ERP 系统。根据评估人员对于被评估企业在建工程项目的进一

步核实，以核对无误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为 4,731,000.00 元 

④预付账款： 

评估人员在复核被评估企业财务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预付款内容、时间、

金额、未能及时收回的原因等情况并逐户进行调查、分析、评价，对是否能够收

回的可能性作出判断，然后根据核查结果确定其评估值为 19,732,010.41 元。 

其中，主要往来单位： 

A、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0,002,162.34 元 

                                              （占 50.69%） 

B、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38,581.69 元 

                                              （占 24.52%） 

C、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4,705,933.05 元 

                                              （占 23.85%） 

⑤存货： 

根据企业提供的(2013 年 12 月 31 日)存货明细表，截止评估基准日，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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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 19,204,487.79 元。(详见后附存货评估明细表) 

 

⑥固定资产： 

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固定资产原值为 62,928,361.79 元，账面净

值为 41,104,209.32 元。包括： 

                           原 值               评 估 价 值 

A、房屋建筑           50,542,398.60 元       48,657,015.50 元               

B、车辆                4,937,304.25 元          945,219.57 元 

B、电子设备            6,579,273.74 元        1,389,190.20 元 

C、办公设备             869,385.20 元       112,784.05 元  

在固定资产-房屋建筑中，提供主要房产有： 

a、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解放西路 49 号明珠广场商务办公楼 712 室，有

一处使用年限为 30 年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取得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终止日期为 2042 年 12 月 25 日），使用权面积为 1,524.022 平方米。[洪土国用

（登谱 2013）第 G02610 号] 

b、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解放西路 49 号明珠广场商务办公楼 713 室，有

一处使用年限为 30 年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取得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终止日期为 2042 年 12 月 25 日），使用权面积为 1,524.022 平方米。[洪土国用

（登谱 2013）第 G02611 号] 

c、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 1701 室，有一处办公用途的房

产，使用权面积为 2,105.33 平方米。[京房权证市东其字第 4770018 号] 

全部固定资产评估市场价值为：51,104,209.32 元（详见后附固定资产评估

明细表）。  

⑦无形资产： 

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无形资产 (主要为 CRM 系统 )原值为

7,701,600.00 元，账面净值为 4,514,428.60 元。其中主要包括： 

                          原 值              净 值 

A、CRM 系统         6,886,100.00 元        3,902,123.33 元      

                                           （占 86.44%） 

B、辽宁物流            357,750.00 元        256,387.50 元 

                                            （占 5.68%） 

⑧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共计）金额 145,399,554.51 元。（详见后附长期股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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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主要投资单位为： 

                                投资额           持股比例% 

1、广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670 万元           100% 

2、山东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414.72 万元        69.12% 

3、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530 万元          51% 

4、天津天士力医疗培训管理有限公司 10 万元           100% 

5、陕西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1580 万元         76.14% 

6、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        550 万元           55% 

7、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51.02% 

8、广东天士力粤健医药有限公司    1020 万元          51% 

9、陕西华氏医药有限公司          510 万元           51% 

10、天津国药渤海医药有限公司     600 万元           60% 

11、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司       291.82 万元       57.22% 

⑨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共计）金额 17,766,830.85 元。其来源为留抵的增值税额。  

⑩递延资产： 

其递延资产（共计）金额 15,029,073.79 元。其来源为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的计提。  

（11）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共计）金额 205,730.83 元。其款项主要为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十天的利息。 

（12）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共计）金额 251,250.00 元。其款项主要为投资购买医疗

器械公司股权（调整数额）。  

2、关于负债的评估 

关于负债，我们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检验核实各项负债的实际

债务人、负债额，并经过审查核实后的调整数作为其评估值。 

①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共计）金额 1,204,967,250.26 元。(详见后附应付账款评估明

细表) 

其中主要往来单位： 

A、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8,026,787.27 元 

                                                 (占 91.95%） 

B、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73,504,669.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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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6.10%） 

 

②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为医药产品销售预收款项（共计）金额：10,396,263.01 元 

③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工资主要为 2014 年 1 月职工工资余额：          668,149.48 元 

2、工会经费金额：                                1,218,945.91 元 

3、教育经费金额：                                  206,235.84 元 

                   应付职工薪酬款项（共计）金额：2,093,331.23 元 

④应交税金： 

各项应交税金已经计提（共计）金额 17,061,133.38 元。(详见

后附应交税金评估明细表) 

1、应交营业税                                     120,758.84 元 

2、应交城建税                                      70,898.63 元 

3、应交所得税                                  16,539,627.80 元 

4、应交教育费附加                                  30,385.16 元 

5、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20,256.77 元 

6、印花税                                         198,994.10 元 

7、应交个人所得税                                  69,863.18 元   

8、防洪维护费                                      10,348.90 元   

⑤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项，共计 23,997,311.70 元（详见后附其他应付款评估明细表） 

其中，主要款项为产品销售过程中（价格折扣与折让），账面价值为

13,194,683.20 元，占其他应付款项总额的 54.98%。 

综上所述，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天津天士力

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前）账面总资产为 1,642,036,577.40 元，总负债

为 1,258,515,289.58 元，净资产为 383,521,287.82 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1,652,036,577.40 元，总负债为 1,258,515,289.58 元。（成本法）评估全部股东

权益（净资产）市场价值为 393,521,287.82元。 

（收益法)评估过程： 
该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25,470,101.00 1,280,358,735.12 1,642,036,577.40 

总负债 635,367,784.71 998,808,521.56 1,258,515,289.58 

所有者权益 190,102,316.29 281,550,213.56 383,521,287.82 

主营业务收入 2,537,042,908.85 3,850,816,895.94 4,917,471,202.69 

主营业务成本 2,410,963,218.45 3,590,642,581.55 4,595,178,5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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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8,349,652.44 122,730,348.88  136,680,990.83  

所得税 21,165,829.08 31,282,451.61 34,709,916.57 

净利润 47,183,823.36 91,447,897.27 101,971,074.26  

 
a、主营业务收入：201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537,042,908.85 元，2012 年主

营业务收入为 3,850,816,895.94元，2012年相比 2011 年增长了 51.78%； 2013年

主营业务收入为 4,917,471,202.69元，2013年相比 2012 年增长了 27.70%。 

b、主营业务成本：2011 年主营业务成本为 2,410,963,218.45 元，2012 年主

营业务成本为 3,590,642,581.55元，2012年相比 2011 年增长了 48.93%； 2013年

主营业务成本为 4,595,178,566.91元，2013年相比 2012 年增长了 27.98%。所占比

例为 93.5% 

c、销售费用：2011 年销售费用为 36,352,532.15 元，2012 年销售费用为

112,331,246.35 元，2012 年相比 2011 年增长了 3.09 倍；2013 年销售费用为

125,996,345.50 ，2013年相比 2012年增长了 12.17%。 

d、管理费用：2011 年管理费用为 25,296,840.00 元，2012 年管理费用为

29,948,343.55 元，2012 年相比 2011 年增长了 18.39%；2013 年管理费用为

40,256,378.07 元，2013年相比 2012年增长了 34.42%。 

e、财务费用：2011 年财务费用为 4,423,057.61 元，2012 年财务费用为

4,242,874.48元，2012年相比 2011年增长了-4.07%；2013年财务费用为 173,004.59

元，2013 年相比 2012年增长了-95.92% 。 

f、企业所得税：每年以利润总额的 25%缴纳。 

g、资产减值损失：2011 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为-460,353.54 元，2012 年计

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13,572,574.87 元， 2013 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22,431,532.74 元。 

h、营业外支出：2011 年营业外支出为 2,794.5 元，2012 年营业外支出外

1,005,298.50 元，2013年营业外支出为 5,771,362.95 元。 

 

收益法（预测）数据说明如下： 

1、2014年 至 2019年 06月 09日，每两年为一个预测期间数值； 

2、2019 年 06 月 09 日为营业执照的（第一期）营业的终止时间，本次收益法

的预测以此时间作为预测终止期限； 

3、主营业务收入（以两年为一个预测期间值）为 20%进行递增，以企业实际发

展趋势判断； 

4、主营业务成本为主营业务收入的 93.5%，根据以前实际的比率测算； 

5、主营业务税金的预测为主营业务收入的 2‰； 

6、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两年为一个预测期间值）均以 20%进行递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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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资收益按前三年发生的数值进行了预测； 

8、缴纳企业所得税按 25%进行计算执行。 

9、收益法折现率：为20%(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净资产收益率良好值为

16%、企业经营风险2%、市场变化风险2%)。 

（收益法）评估结果计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收益法）评估市场价值（总额）为：41,536.67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分析：（成本法）侧重企业形成历史和现实所需的成本；

（收益法）是在预期企业未来收益基础上做出的，运用收益法评估能够有效地反映

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有许多因素决定（国家的宏观政策和

年份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6 月 9 日 

主营业务收入 590000 590000 708000 708000 849600 354000 

主营业务成本 551650 551650 661980 661980 794376 330990 

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 
1180 1180 1416 1416 1699.2 708 

销售费用 15120 15120 18150 18150 21780 10890 

管理费用 5435 5435 7340 7340 9910 4955 

财务费用 20 20 26 26 34 17 

资产减值损失 1900 1900 1600 1600 1280 640 

投资收益 1200 1200 1300 1300 1600 1000 

利润总额 15895 15895 18788 18788 22120.8 6800  

所得税金（25%） 3973.75 3973.75 4697 4697 5531 1700 

净利润额 11921.25 11921.25 14091 14091 16589.8 5100 

折现率% 20% 20% 20% 20% 20% 20% 

折现系数 0.8333 0.6944 0.5787 0.4822 0.4019 0.3349 

折现价值 9933.98 8278.12 8154.46 6794.68 6667.44 1707.99 

现值（总和） （取整数）41,53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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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企业产品创新程度，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程度，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等），

收益法测算结果体现企业发展状态。评估人员决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

评估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收益法）市场价值结果为：415,366,700.00元（大写人

民币：肆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仟柒佰元整） 

九、评估假设 

1、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料真实、准确、有效； 

2、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国家税收政策无重大调整； 

3、公司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4、公司现有和未来的管理层是负责的，并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

好的经营态势； 

5、本报告结果为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公平

市场价值，如改变公司经营方向，本报告结果不成立； 

6、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7、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8、本次评估没有考虑本次评估企业营业到期日，所产生的清算收益和清算费用

的发生。 

上述任何一项若不成立，则将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十、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成本法：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为

393,521,287.82 元。 

收益法：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为

415,366,700.00 元。 

成本法侧重企业形成历史和现实所需的成本；收益法是在预期企业未来收益基

础上做出的，运用收益法评估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企业未来

的盈利能力，有许多因素决定（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决策，企业产品创新程度，企业

竞争和产品竞争程度，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等），收益法预测结果体现企业发展状

态。评估人员决定以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收益法）市场价值结果为：415,366,700.00万元（大写

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仟柒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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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评 估 汇 总 表（成本法） 

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序

号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

0% 

流动资产 1     

货币资金  10,512,910.39 10,512,910.39   

应收票据  95,032,197.44 95,032,197.44   

应收账款  1,139,801,428.29 1,139,801,428.29   

应收利息  205,730.83 205,730.83   

其他应收款  128,751,465.18 128,751,465.18   

预付款项  19,732,010.41 19,732,010.41   

存货  19.204,487.79 19.204,487.79   

其他流动资产  17,766,830.85 17,766,830.85   

流动资产合计  
 

1,431,007,061.18 
 1,431,007,061.18 

  

非流动资产 5     

长期股权投资  145,399,554.51 145,399,554.51   

固定资产原价 6   62,928,361.79     

减：累计折旧 7   21,824,152.47    

固定资产净值 8   41,104,209.32    51,104,209.32  10000000.00 24,33% 

在建工程  4,731,000.00 4,731,000.00   

无形资产  4,514,428.60 4,514,428.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29,073.79 15,029,073.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1,250.00 251,25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 211,029,516.22 211,029,516.22   

资产总计 14 1,642,036,577.40 1,652,036,577.40 10000000.00 0.61% 

流动负债 15     

应付账款  1,204,967,250.26 1,204,967,250.26   

预收账款  10,396,263.01 10,396,263.01   

应付职工薪酬  2,093,331.23 2,093,331.23   

应交税费  17,061,133.38 17,061,133.38   

其他应付款  23,997,311.70 23,997,311.70   

流动负债合计  1,258,515,289.58 1,258,515,289.58   

非流动负债 16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计 17 1,258,515,289.58  1,258,515,289.58    

净资产 18 383,521,287.82  393,521,287.82  10000000.0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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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本报告所称“评估值”系指我们对所评估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

以及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 12月 31日)后企业经营状况和外部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

变化的前提下，为本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目的而提出的公允估值意见。 

2、本报告是在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负责；本报告中使

用的有关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信息资料，本评估结论是在假定上述信息资

料真实、完整的基础上作出的，若这些信息资料的误差或虚假导致评估结论偏差，

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对 2013年 12月 31日此基准日所评估 

企业资产价值的客观公允反映，本公司对此基准日后该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

化不承担责任。 

3、本项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作出的，评估结论由本公

司出具，受具体参加本次项目的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本公司及参加

评估工作的全体人员与被评估资产及有关当事人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

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进行了充分努力。 

4、本评估报告未考虑委托评估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被诉讼、抵押、担保事宜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5、本评估报告的作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本评估报告的

特定经济行为需要在企业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方可正式使用本评估报告。 

6、评估基准日后，当被评估资产因不可抗力而发生毁损、灭失等影响资产价值

的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评估结论。 

7、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资产数量发生的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

产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格已产生了明显影

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 

8、本评估报告仅为本项目评估目的提供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由于评估目的不同、

价值类型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同样的资产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 

9、本报告是在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真实、合法、有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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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出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由被评估单位负责。本项

目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

任何形式的保证。 

10、本次评估对评估目的实现后由于评估资产发生增减值变化可能导致企业产

生的相关税赋未作考虑。 

11、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或其他事项，如

被评估单位等有关方应评估人员要求提供而未提供的相关评估所需资料，而评估人

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仅限于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使用； 

(二)本评估报告仅限于委托方和报告中载明的其他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评估报告； 

(四)未征得我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本次评估工作是在满足全部假设与使用限制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假设

限制条件是由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被评估企业实际状况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

提出的，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 

(六)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被评估资产和委托方本次评估目的有效，评

估报告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

止）； 

(七)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结论造成影响时，

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或重新评估； 

(八)本评估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致的可

能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十三、评估报告日:2014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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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天津市天审津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4月 15 日 

 

 

 

 

 

 

 

 

 



 29 

附件： 

1、被评估单位评估明细表 

2、被评估单位最近三年度和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 

3、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持有相关房产证书 

5、委托方承诺函和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6、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7、天津市天审津联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8、天津市天审津联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签字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10、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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